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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学生财务管理，促进学生会财务状况的健康、公开，规范财务行为，明晰财务操作程序，根据《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结合学生会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学生会经费在学院老师、团委的监督下独立支配。
第三条 学生会是为同学服务的组织，经费和收入都要用在为同学服务这一目的上，学生会对财务实行统一管理。
第四条 学生会日常开支由团委老师和主席团审核、批准、报销。
第五条 学生会大型活动经费应当在活动前制作经费预算表交学生会办公室备案。活动期间由文娱部统筹经费，活动结束后应将制作经费结算表并附发票或收据交由学生会办公室，由组织人员和指导老师进行审核。
第六条 学生会各部门的报销凭条一律采用发票，不得乱报或虚报金额，由主席团指定办公室及维权服务部进行审计和监督。任何活动的经费使用都必须在活动开展前的计划书上打出经费预算，以节约高效为宗旨。报销发票须有所报销活动、报销部门、报销日期、经手人、审核人、负责部长、主席的签名，并努力做到少用钱、不乱花钱。报销须严格执行财务纪律。 
第七条 学生会各项活动的主要负责部门必须本着实事求是、节俭的原则制作经费预算。活动过程必须严格按照预算运用经费，活动实际经费不得超出预算经费。如在活动开展中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活动经费，必须报主席团批准。
第八条 学生会举行的任何活动的帐目应清楚明了，由主席团授权办公室及维权服务部审查，并定期向全体同学公布收支情况。


